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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助力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特开展上海市城市色彩专项规划及相关工作。
本次项目的规划范围为“上海2035”总规确定的规划区范围（陆域面积6833平方公里）。
二、工作内容
为弘扬上海城市精神，充分彰显新时代城市风貌，塑造辨识度鲜明、兼具文脉底蕴与现代活力的城市色彩形象，进一步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与生活幸福感，开展城市色彩相关规划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价值。本次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梳理上海历史文化和城市色彩发展脉络，开展上海色彩特色评估。依托历史文献研究、地理色彩采样与实地调查，系统追溯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与色彩演变规律，总结上海市域色彩特征，评估上海城市色彩问题。
二是构建上海城市色彩管控体系，开展上海城市色彩专项规划编制。
基于评估成果，建立多层级色彩管控框架，明确色彩控制要素、技术指标等。结合重点地区色彩特点，分区分类提出相应规划导向和指引，形成从理论方法到空间落实的全流程技术路径。
三是对标全球顶尖城市色彩规划相关经验，系统引入国际先进理论技术方法，开展国际经验转化与上海城市色彩规划应用等。研究借鉴全球代表性城市色彩规划相关案例经验，学习、交流和引入国际先进的城市色彩理论技术方法，开展色彩样板区规划设计实践，探索城市色彩国际经验转化与上海本土化应用。
三、上位依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年）》
《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
《黄浦江沿岸地区功能融合发展和空间品质提升专项规划（2025—2035年）》
《苏州河沿岸地区整体风貌与开放空间提升专项规划（2025—2035年）》
《大吴淞地区专项规划》
《东方枢纽及周边地区专项规划（2025-2035年）》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及周边地区专项规划》
四、相关指导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5年8月15日）
《上海历史风貌保护指南》（沪规划资源〔2024〕533号）
《关于加强城市第五立面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沪规划资源〔2023〕361号）
五、成果要求
形成《上海城市色彩现状调研及评估报告》、《上海城市色彩专项规划》、《城市色彩国际经验和转化应用研究报告》，以及若干色彩样板地区色彩设计方案。
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
六、工作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初步研究阶段
1、上海市色彩现状调研和规划评估：开展色彩调研及规划评估基础工作。
2、上海城市色彩专项规划：制定工作方案，搭建技术框架，形成专项规划技术路线。
3、国际经验预研究：做好案例研究前期采集、国内外案例研究对象初判等工作。
第二阶段：阶段成果方案阶段 
1、上海市色彩现状调研和规划评估：全面开展调研工作，准确把握色彩现状特征，分析色彩问题，形成阶段成果。 
2、上海城市色彩专项规划：提出上海色彩总体意象，形成上海城市色彩总体空间结构；提出对上海色彩规划管控体系的初步思考。根据前期工作确认，开展相关试点的初步研究工作。
3、国际经验转化与上海城市色彩规划应用：结合国内外案例前期研究初判，针对代表性案例开展城市色彩规划、设计、管控等内容细化研究。探索国际经验学习、交流和试点合作。
第三阶段：成果验收阶段 
1、规划成果整合与优化。上海市色彩现状调研和规划评估完善成果文本，形成现状调研和规划评估专题成果。
2、上海城市色彩专项规划：征求各方意见，完善色彩总体意象和上海城市色彩总体空间结构，形成上海城市色彩管控体系最终成果。完成试点地区色彩方案设计，指导下一层级规划设计及建设实施。
3、国际经验转化与上海城市色彩规划应用。完成城市色彩国际经验和转化应用研究最终成果。
七、项目组人员要求
1、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2、项目负责人需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九、其他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承担打印费用。

